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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有乘客把脚放在小桌板上，被
乘务员劝阻后却指责机舱管理不够人性
化；女子骑电动车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出
租车发生剐蹭，未受伤的情况下竟索要高
额赔偿；小区门口，未拴牵引绳的宠物狗吓
到孩子，妈妈赶狗保护孩子，反遭狗主人拳
打脚踢……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引人深思：
为什么规则会被无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逐渐
完善、规则体系日趋成熟，如何培养出与之
相匹配的规则意识、精神文明，成为摆在我
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
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
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
法治的文化环境”。可以说，捍卫以法律和
公序良俗为基础的规则文明，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一道必答题。

有时候，矛盾、误会乃至风险，常源于
对规则的漠视。有的人在公共场所高声喧
哗，是没意识到“自己声音大会影响他人”，
稍加提醒还能改正；但也有人属于“明知故

犯”，规则于自己有利就遵守，规则妨碍了
自己就破坏；更有甚者，认为守规则是笨
拙、迂腐、怯懦，绕过规则得了便宜，才显得
聪明、灵活、有本事。凡此种种，不仅容易
引发矛盾、扰乱秩序，还会“摊薄”社会信
任，带偏社会风气。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
尽人皆知的俗语，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则就是
筋和骨。有了明确的规则，才能框定人们
的行动边界。在传统熟人社会，人的流动
性不强，熟人之间的评价，构成了“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的标准。在现代社会，人
的流动性强，“住了3年没跟邻居说过一句
话”也不鲜见。这样的“陌生人”社会里，人
与人之间需要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彼此关
系，定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楼道
里“不准倒垃圾”的告示，到国家的成文法
律，只有规则才能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
的“润滑剂”。也只有通过培育人们的规则
意识和守则能力，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向
着有序、文明的方向挺进。

不遵守规则就要付出“代价”，是督促

人们遵守规则的重要动力。绝大多数人对
法律令行禁止，是因为知道违反法律的严
重后果。但法律只是规则的一种。为什么
有行人看到红灯亮起，仍不假思索地闯过
去？为什么有人无视禁止吸烟的标识，转
过头去就点上一支？为什么有人敢于“碰
瓷”，信奉“越胡闹越有利”的歪理？很大一
个原因，就在于违反规则的“代价”不高，有
时候还能占“便宜”。这样的苗头不刹住，
也会影响全社会对规则的敬畏。对整个社
会来说，无论是道德规范、行业规则，还是
公司章程、校规校纪，恰恰是那些“软规则”
的落实情况，展现着文明的水准与素质的
高低。

前些天，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牵
动人心。这场悲剧以血的代价警示人们，
很多时候规则是生命的“安全带”。“一个不
守规则的乘客，一位处置不当的司机，让15
条生命瞬间逝去。”人们在愤懑、感慨、悲叹
的同时也在反思，假如车厢里有人警示抢
夺方向盘的法律后果，有人上前进行有效
制止，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确实，当我们

的社会氛围，能对不守规则的行为尽快给
出否定评价和制止行动，公共场所的不文
明行为就能大大减少。在互联网、社交媒
体的时代，不守规则的“代价”被显著提高
了。无论是高铁上霸座，还是景区里破坏
公物，只要被晒上网，就不得不承受来自
舆论的谴责和压力。在不文明行为可能
被随时随地“现场直播”的今天，每个人都
需要培养一点尊重规则、敬畏规则的“镜
头感”。

不守规则的代价需要提高，守规则的
意识则需要深入人心。不久前，一位警
察在给违规车辆开罚单时，发现 6 岁的孩
子正在“教育”违规的父亲：“我爸该罚，
喊他停在停车库他不听，到处乱停车，就
要处罚他。”幼小的孩子不一定懂得违规
的“代价”，但却从心底里认同“守规则才
是对的”。为刚性的规则体系构建成风
化雨的文化环境，通过教育的方式在每
个人心中播下规则的种子，才能让自觉
遵守规则融入血液，凝聚起全社会的文明
共识。 相水逢

培育深入人心的规则意识

从集体哄抢到景区泡脚，从高铁占座到公交“动手”，违
反公德的事件屡屡在网上引发热议。令人遗憾的是，不文
明行为把自我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一次关
于事件的深入讨论，都是一次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自我反
思的良机。经过人们的讨论，模糊的概念愈发清晰，抽象的
条文愈发具体，应对的手段愈发明确。给类似行为持续“曝
光”、向不文明现象勇敢说“不”的人越来越多，凝聚起全社
会振聋发聩的正义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
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今天，现代化进
程马不停蹄，社会文明的建设也驶上了“快车道”。守护公
德，理应出于内心的道德戒律，而不是做给人看，更不是有
利可图。如果每次都要靠惨痛的教训“撞过南墙才回头”，
提升文明素质的代价未免太大。这种道德自觉，并不来自
玄奥的说教，恰恰是父母的言传身教、老师的谆谆教诲和身
边人的率先垂范构成的良好社会风尚，为每个人定下了道
德的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深入实施，
不断涌现的榜样扮靓了时代的道德天际线。托举哥、夺刀
侠、小红帽、绿丝带，这些个人和集体激发了向上向善的道德
热情；交警和司机接力为救护车开道，网友留言鼓励并报警
拯救轻生女孩，市民自发设立并守护“爱心冰箱”，一件件暖心
事为社会风气刷上了清爽的底色。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众人
拾柴易，自告奋勇难；精神支持易，切实践履难。相比隔着屏
幕义愤填膺，老人摔倒扶不扶、目睹行窃管不管等具体场景
仍会让一些人犹豫踟蹰。道理其实都明白，但“知而不行”的
困境背后，既有对价值的判断，更有对利益的考量。

有人认为：只要不违反公德，在私德领域可以任性而
为。事实上，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与世隔绝的“世外
桃源”无从寻觅。尤其身处人人都有“麦克风”、处处都是

“直播间”的时代，个人学术失信，对其他人不公平；明星绯
闻频出，形成负面示范……私德若是“光着脚”，公德注定

“无法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
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
的德。私德的意义不在于独善其身，而是以公共空间为坐
标锚定私人领域的界限。事实上，在洒扫应对中涵养道德
的涓涓细流，将汇聚成文明社会的汪洋大海。

在私利与公益的张力面前，是否维护公德，是我们面临
的第一个考验。如果挺身而出，怎样做好则是第二个考验。
乘客干扰公交车司机驾驶，是言语说服还是紧急制止？公共
场合遇到“熊孩子”，是告知家长还是替人管教？遇到人员受
伤，是参与急救还是呼叫求救？很多情况没有标准答案，但
过程失之毫厘，结果谬以千里。无论是急救教育进校园、应
急知识进社区，还是普法教育、安全教育的深入，都旨在提高
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我们常说：见义勇为还
需见义智为、见义善为。光凭一腔热忱，难免“好心办坏事”；
如果酿成意外，反而会挫伤向善的积极性。

当然，不能苛责千钧一发时事事决策周密，侠肝义胆本
身就是耀眼的人性光辉。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需
要法律为道德护航，为合理的善行兜底。近年来，关于文明
出游、公共场所禁烟等内容被纳入法律范畴，司法审判对家
暴、虐待、遗弃等问题态度不断明确，《民法总则》专门设置
了见义勇为不担责的相关条款……这些可喜的改变释放着
法治的善意。一方面，对不文明行为划定红线，通过法律的
力量倒逼人们敬畏规则；另一方面，法律为公德撑腰，保证
行善机制不贬值褪色。让良法推动善治，发挥制度法律与
公序良俗的合力，文明大厦的基座才会越筑越牢。

“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在道德
践履的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以良好风气的软引导
呼唤公德，以制度法律的硬约束护佑公德，文明的沃土就不
会沙化。更关键是你我共同呵护，点点滴滴磨砺道德自觉，
危急关头果断施以援手，这样，社会公德就不会遭遇破窗效
应，文明的幼苗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苗文明

守护人人有责的
社会公德

11月14日，微博网名“花总丢了金箍棒”的博主发布的一段
视频再度对国内五星级酒店的卫生乱象提出质疑。视频中曝
光的14家五星酒店，无一例外都存在用同一块脏抹布、顾客用
过的脏浴巾等擦拭杯子、洗手台、镜面等卫生乱象。

上至五星酒店，下至快捷连锁，酒店业何以集体沦陷？
这大概再度印证了一个老理：规则不彰、监管失灵，没有人

可以独活、亦无人可以幸免。说得再直白一些——在刚性他律
和多方治理不到位的时候，仅仅仰仗酒店业不靠谱的社会责
任，不仅快捷酒店管控堪忧，高端酒店同样会失序失范。

这条名为《杯子的秘密》的曝光视频，之所以叫人愤怒而气
绝，有两重肇因：第一，去年快捷酒店脏乱差的卫生状况触目惊
心，已然在公共舆论场引发喧嚣的议论。曾有杭州网友@爱生
活的马克君，在杭州随机取样了几家快捷酒店，对它们进行了
设施、环境和卫生等实测，结果令人发毛：有的尘土污垢不少，
有的血迹毛发横生，有的噪音超标，有的毛巾残破……痛定思
痛，说好的以儆效尤呢？事发一年后，故事依然、问题依然，谁
能摊手耸肩？第二，此次高端酒店的卫生状况被晾晒在公众面
前，依然不是职能部门的火眼金睛，而是网友自发的粗放监督，
尽管细节有待核实，但真相几乎板上钉钉。那么，我们常规的
监管，究竟是丧失了起码的监督敏感，还是早就已然不问不管？

“一块脏浴巾擦遍杯子和厕所”。这些高端酒店固然要接
受舆情民意的拷问与谴责，公众想问的是：相关行业监督和职
能监管究竟麻木不仁到何种状态了呢？

面对这种俨然成风的丑闻，妄想让服务员集体背锅怕是糊
弄不了民意的。其实，最叫人愤而难平的是：面对快捷酒店到
星级酒店的卫生失守乱象，除了网友的民间调查曝光，有什么
常态的体制机制能倒逼出规范有序的卫生状况呢？换句话说：
枕套怎样算合格、毛巾怎样算违规，面对这些具体而微的现实
问题，“国标”在哪里、监管怎发力？

面对如此混乱的酒店行业，也许只有健全的制度和成熟的
监管方能给民众定心丸吧。 邓海建

狗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也是人
类最忠诚的朋友，忠犬护主的故事令人
感动。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饲养宠物
越来越普遍，各地由不文明养犬引发的
矛盾冲突乃至恶性事件不断，甚至引发
爱狗人士和不养狗人士的对立，影响社
会稳定。

目前，不少城市出台有养犬规定、条
例，对文明养犬作出详细要求，受到社会欢
迎。但这些规定、条例往往出台时通过运
动式办狗证、全城捕杀无证狗，让养狗人心
惊胆战，风头一过，各种无证狗、无主狗又
开始满地撒欢儿，四处便溺。

“狗的问题，源头是人的问题。”管狗，

要从管人做起，重点要管住两类人，一是养
狗的人，二是管养狗的人。

狗可以不懂事，人必须明事理。依法
养犬，文明养犬，是每个养犬人的义务。
从现实来看，大多数养狗之人也是爱狗之
人，日常能够做到文明养犬。但也有一些
养狗人只图自己开心方便，无视公共利益
和他人权益。他们或认为自家爱犬听话、
不会咬人，或认为拴狗绳对狗健康不利，
或认为犬只随地便溺反正有环卫工人清
扫，何必污了自己的手。如此一来，势必
将自己的爱犬置于矛盾焦点，不仅是对爱
犬的不负责任，也会影响所有爱狗人士的
形象。

文明来自长期的习惯养成。各类文明
养犬规定的贯彻执行，贵在持之以恒。形
成文明养犬的社会氛围，不仅要有拉网式、
运动式执法，还要有日常涓涓细流式的执
法与宣传。管理不文明养犬，应该像查酒
驾一样严格才能取得效果。要让“养狗必
办证”“遛狗必拴绳”的观念像“喝酒不开
车”一样深入人心，成为习惯。对不文明养
犬行为，须严格依法依规管理，让违法违规
养犬的处罚落到实处，才能划定文明养犬
的底线。

同时，还应对养狗管理者加强监督
与考核，对失职渎职者加大责任追究力
度。犬患的形成，与相关管理部门长期

的懈怠甚至失职不无关系。不少城市提
供给养狗者的公共服务滞后，“办狗证比
办护照还麻烦”，导致“黑狗”盛行；一些
部门只顾收钱，服务和管理却没有到位
……因此，管理部门必须提高管理服务
水平，才能营造人与宠物和谐共处的文
明城市。

在推进文明养犬这个问题上，我们既
不能用恶犬伤人事件否认犬是人类的朋
友，也不能以“犬是人类的朋友”为由和稀
泥，捣糨糊，为不文明养犬行为脱责。只
有立好规矩、管好人，你的爱犬才可能成
为别人眼里的朋友。

裘立华、许舜达

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下发了一份通知文
件，涉及“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引发
网络热议。

不妨细看一下惹来“指责”的红头文件。在这份标题为《关于
开展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工作的通知》
中，第一条就指出此项清查、清理工作的范围及内容，“各单位、学
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
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时间为“11月7日至11月23日”。

该校工作人员证实了这则文件的真实性，但回应称文件中
的内容还没有具体落实。广西教育厅向媒体表示，已关注此事，
正在跟踪事件进展。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
禁、违法音视频，维护校园秩序安定，营造良好氛围，的确很有必
要。问题是，对于这些违法违禁音视频，究竟由谁来清理，如何
来清理，还得有点法律意识，遵守法规程序，不能信马由缰，想怎
么来就怎么来。

按照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而且，保
护隐私，尊重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民法、行政
法、刑法均明确保护公民隐私权，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
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

在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
存储介质中，不仅有他们的通信秘密，也有个人隐私。如果这份
红头文件被执行，将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和通信秘密。此
外，教职员工和学生有通信自由。所谓通信自由，一是使用通信
工具的自由，二是通信话语的自由，三是通信时间的自由。定下
目标、时间、范围的清理活动，很难避免对个人生活造成干扰。

为了平衡保护公众利益与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宪法和法
律中明确了检查和搜查的主体、程序、范围、对象等条件，排除了
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以任何理由的介入。学校并没有凌驾于法
律之上的特权，可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

诚然，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
储介质，的确是违规违禁音视频的“重灾区”，但是如何才能有效
清理，却要依法依规。另外，还要跳出手机电脑的“窠臼”，在思想
教育、内网规范、日常管理、预警预防等方面“精耕细作”，如此才
能真正起到治理不法音视频、净化校园文化的效果。

当然，治理不法音视频，也不是学校一家的事情。对于职能
部门，需要认真抓好源头执法，加强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监管，
及时查处违法的人和事。对学校存在的不法音视频泛滥等问
题，有关部门应当与高校展开联手治理，在最大限度保护教职员
工、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打击违法活动。至于发红头文
件清查师生电脑手机，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该不该执行，有关
方面应当有所反思，作出更正确的选择。 欧阳晨雨

近年来，因为司机驾驶时使用手机而导
致的交通事故在各地频繁出现，有的还造成
了人员伤亡悲剧。在“醉驾入刑”的效果显
现之后，社会上要求“开车玩手机入刑”的呼
声日渐高涨。据《法制日报》报道，开车使用
手机是否应当入刑，目前法律界人士对此仍
有争议，但对于治理这一行为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态度非常一致。

对于开车使用手机，社会上有种形象的
说法——“盲驾”。在驾驶人低头看手机时，
前方路况完全处于视觉盲区，实际上就相当
于“盲驾”。道路状况瞬息万变，“盲驾”存在
极大风险隐患。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完
成的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2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30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审结案件量为449.1
万余件，其中由开车使用手机诱发的事故占
10.56%，仅次于无证驾驶（占比26.86%）和酒
后驾驶（占比18.1%）。

鉴于开车使用手机频频导致交通事故，
近年来要求“盲驾入刑”的声音越来越多。
201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
法修正案（九）草案时，就有常委会组成人员
建议对“玩手机或其他手持终端的行为”进
行规定。不过，尽管“盲驾”和“醉驾”都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但两种行为还是有着本质的
区别。

对于“醉驾”来说，酒精含量已经导致驾
驶人失去正常的驾驶和辨别能力，继续开车
上路构成了“主观上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
的故意行为，可以归为危险驾驶罪。“盲驾”
则不同，驾驶人处于意识清醒的状态，只是
高估了自己的驾驶技术，主观上并没有故意
危害他人。如果开车使用手机导致交通事
故，可以根据交通肇事罪追究当事人法律责
任，但是单就“盲驾”行为本身，不宜列入刑
法调整范畴。

同时，“盲驾入刑”在现实中也存在操作

障碍。目前，刑法明确了“追逐竞驶，情节恶
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从事校车业务
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定额乘员载客，或
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害公
共安全的”等4种危险驾驶行为，追逐竞驶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取车辆速度，醉驾可以
通过抽血化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相比之
下，开车时发短信、刷微信的行为比较隐蔽，
取证存在一定的难度。况且，对于“盲驾”也
缺乏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究竟使用手机多
长时间涉嫌犯罪？

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
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所有手段
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万不得已”的范围
内适用。对于开车使用手机的行为，完全可
以通过其他法律法规予以惩治，而不应患上

“刑罚依赖症”。从国外做法来看，也大都通
过扣分和罚款约束司机使用手机。比如，法

国严格禁止司机在驾车时以手持方式使用
手机，一旦发现将在驾照上扣去3分并处最
高750欧元的罚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开车使用手机每次罚款120美元。

与智能手机的发展速度和使用手机的
普遍程度相比，我国立法遏制开车使用手机
的法律规定稍显不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只规定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并没有对
使用手机的其他行为以及如何处罚作出规
定。同时，一些地方交警部门对于治理“盲
驾”重视不够，加之高清探头尚未普及，取证
处罚存在技术障碍，导致开车使用手机往往
得不到应有惩戒，也助长了一些驾驶人的侥
幸心理。

对此，有关部门应完善法律法规，加大
执法力度，加强安全教育，引导广大驾驶人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使用手机等影响安
全驾驶的陋习。 张 涛

惩治“盲驾”别患上“刑罚依赖症”

管狗，从管人做起

酒店卫生乱象该谁背锅

清查师生电脑手机
红头文件不能越权

有偿删帖

近日，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胡某敲诈勒索案，经法院一审审理，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据了解，胡某运营的“金融照妖镜”微信公众号，用于发布、转
发未精确核实的、对企业不利的文章，甚至编造歪曲事实，以此要挟网贷平台。平台为减少损失，便主
动与胡某联系，进行交易，有偿删帖。（据深圳新闻网） 张建辉 图


